
國立中央大學天文研究所傑出所友遴選辦法 

 
 

113.06.11 天文所務會議通過 

 

一、國立中央大學天文所 (以下簡稱本所) 為表揚所友在各專業領域之傑出貢獻，特

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頒發獎項：傑出所友獎。 

 

三、候選人資格:凡為本所所友，足為楷模並具備下列條件之一者:  

(一)熱心社會公益、服務國家、造福人群，有貢獻者。   

(二)經營企業有傑出成就者。              

(三)學術研究、創造發明獲具體殊榮、或藝術文化傑出表現者。 

(四) 行誼、聲望、品德或其他優良事蹟足為表率者。          

(五) 熱心參與或協助本所所活動具有貢獻者。 

四、推薦方式：三位以上所友或本所教師推薦之。 

 

五、推薦人必須填寫傑出所友推薦表格(如附件)送交至所辦公室。 

六、評審辦法：由所務會議審議投票通過。 

七、本辦法經本所務會議通過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國立中央大學天文所傑出所友推薦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受
推
薦
人
基
本
資
料 

姓     名 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 /     / 

聯
絡
資
料 

電話(公)：(  )  

手機： 電子信箱： 

現居地址：□□□□□  

聯絡地址：□□□□□ 

教育程度 
研究所 學校          系所 畢業年月 年      月 

大  學 學校          系所 畢業年月 年      月 

經   歷 

現職單位  職 稱  服務年限 年      月 

其他經歷 

 職 稱  服務年限 年      月 

 職 稱  服務年限 年      月 

 職 稱  服務年限 年      月 

具 

體 

傑 

出 

事 

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推 

薦 

人 

推薦人(1) (簽章) 聯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E-mail  

推薦人(2) (簽章) 聯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E-mail  

推薦人(3) (簽章) 聯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E-mail  

推薦人(4) (簽章) 聯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E-mail  

推薦人(5) (簽章) 聯 絡 電 話  

通 訊 地 址  E-mail  

一、具體傑出事蹟欄請詳細說明。 

二、請將本表逕寄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國立中央大學天文所辦公室。 

三、如推薦表內有關事蹟及推薦人欄不夠填寫，請另紙附於推薦表後。  

四、本表單蒐集之個人資料，僅限於個人資料特定目之輔助性與後勤支援管理使用，非經當事人

同意，絕不轉做其他用途，亦不會公佈任何資訊，並遵循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資料保

存與安全控管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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